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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6月 29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需要，并结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修订前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十三

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公司的经营范

围为：坚果炒货类食品生产和销售；农

副产品的生产和收购；油炸食品生产和

销售；膨化食品生产和销售；焙烤类食

品生产与销售；酱腌菜类的生产与销售；

饼干类食品的生产与销售；食品添加剂

的生产和销售；方便食品的生产和销售；

果干、蜜饯、肉干肉脯、原枣、巧克力、

蔬菜干等产品的分装；肉制品类、蜜饯

类、海藻类、糖果类、果冻类、水果制

品、预包装食品批发（涉及许可证的凭

许可证经营）；自有房屋的租赁；自动售

货机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食品生产；食

品添加剂生产；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

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

及其他相关服务；食品经营（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

食品经营；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

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

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销售；农

作物种子进出口；初级农产品收购；林

木种子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自动售货机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第七十

八条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

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

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

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等主体可以作为征集

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证券服务

机构，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

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

权等股东权利。依照上述规定征集股东

权利的，征集人应当披露征集文件，公

司应当予以配合。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

有偿的方式公开征集股东权利。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

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

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

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

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

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证券

服务机构，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

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

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依照上述规定征集

股东权利的，征集人应当披露征集文

件，公司应当予以配合。征集股东投票

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

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

征集股东权利。公司及股东大会召集人

不得对股东征集投票权设定最低持股

比例限制。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有关规定，导致公司或者其股东遭

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未发生变化，最终具体变更内容以工

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将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